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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会议 

2002年 4月 8至 19日，纽约 

 

  第六条和 1995年“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的原则与目标”决定第 4段(c)

分段的执行情况 
 

  泰国提交的报告 
 

 1． 泰国的核裁军政策 
 

1.1 泰国支持裁减和不扩散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进程。泰国作为《不扩

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和无核武器国，严格遵守不使用、发展、谋求、积聚

和传播核武器的政策。 

1.2 泰国正在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核禁试条约），该项条约是对不扩散

条约的加强。为此，泰国已经成立了执行核禁试条约小组委员会，为执行条

约规定的责任和义务进行准备。 

 2． 东南亚无核武器区 
 

2.1 泰国奉行支持成立东南亚无核武器区的政策，并与该区域各国在《东南亚无

核武器区条约》框架下进行合作。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是在该区域创建和平、

自由与中立区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有助于支

持核裁军努力，并促进有关国际协议的执行。缔约国执行的政策是鼓励五个

核大国（中国、法国、俄罗斯联邦、联合王国和美国）签署东南亚无核武器

区条约议定书并以此支持条约，以加强条约的意义，并确保条约具有更大的

影响。 

2.2 泰国是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的保存国。除了遵守条约的单边义务外，泰国

还通过以下方式，执行条约的倡导和合作等方面。 

 2.2.1 缔约国的执行工作：泰国采取了一些实际措施，如组织区域研讨会，

鼓励执行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并加强身为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

成员的缔约国之间的合作。这些措施包括：⑴ 2000 年 8 月 23 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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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日在曼谷举行了东盟与原子能机构执行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讲

习班。⑵ 2001 年 8月 11日在曼谷举行东南亚无核武器区/原子能机

构辐射安全战略计划区域讲习班。东盟还设立了若干机制，监测缔约

国执行条约的情况。这些机制有：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执行委员会

工作小组（副总干事级）、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执行委员会（常设

秘书处级）和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委员会（部长级）。 

 2.2.2 与核大国进行磋商：2001 年 11 月 19 日，东盟与五个核大国在河内

就核大国参加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进行了磋商。双方就核大国关注

的有关加入条约议定书的问题富有成效地交换了意见。这些会议取得

了实质性进展，今后东盟还计划为解决余留问题进行类似的磋商。 

 3． 泰国与核禁试条约的合作 
 

 尽管核禁试条约尚未生效，泰国也尚未批准该项条约，但是泰国已经根据条

约义务采取了行动，参加了条约设立的国际监测系统。为此，泰国正在考虑与核

禁试条约/筹委会签署关于在佛统府建立放射性核素监测站和在清迈府建立一级

地震监测站的设施协定草案。 

 


